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注册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

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

3、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1、 企业净资产（总资产-总负债）不少于20000万元人民币；

2、 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不少于20000万元人民币；

3、最近三个年度的平均营业总收入不少于50000万元人民币；

4、近三年负债率不得高于50%

5、最近三个年度至少有2年盈利


注：1、近三个年度指2019-2021年。
2、企业净资产、营运资金是按“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最新年度数据计算得出。
3、近三年度财务信息以申请人提供的“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企业所填的信息截图为准，且还需提供最新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意见（报告），主要提供（不限于）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损益表的复印件。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近五年（2017 年 1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成功地独立完成：

新建、改建、扩建的一级公路（或以上等级）公路工程施工业绩累计不少于14公里（施工内容须同时包含路基、路面、交安工程）,且其中 1 个标段里程不少于7公里。


注：1、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2、近年完成的业绩项目情况的时间要求：2017年1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近5年），公路工程施工业绩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上的交工验收或未交工验收一次性竣工验收的时间为准。
3、“完成过”指工程完工并交工验收评定合格，或竣工验收经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部门评定为质量合格。
4、本表要求业绩指由投标人独立承接并完成的业绩（不含以联合体形式承担的工程项目）；机构总部（如总公司、集团公司、局等）与其下属机构或专业单位的施工业绩经验不予认定。

5、以上业绩每个标段的施工内容中须包含路基、路面、交安工程（不包含大中小修、整治、修复、路面改善（造）、路面处治、养护、罩面、提升、灾病害处理及单项交安工程等业绩）。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最新年度在广东省公路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中，信用等级未被评为D 级，初次进入且无广东省最新年度信用评价等级的，且在最新一年度的全国综合评价结果中未被评为D级。


注：1、信用等级的确定原则遵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0.2款的规定。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路桥相关专业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持有有效的公路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不含临时资格证书，广东省外的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需持有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担任类似工程施工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岗位累计不少于24个月，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年龄不超过55岁。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

	项目总工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担任类似工程施工主管技术工作岗位累计不少于24个月，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年龄不超过55岁。
	


注：

1、资格要求的人员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均应在投标人所在单位，否则视为无效。
2、人员信息来源于“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下称“全国信用系统”）中的相应页面，需按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资历表的备注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①汇总表网页屏幕截图或打印资料；
②分项明细表网页屏幕截图或打印资料。
3、主管技术工作指：担任过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项目总工、项目副总工、质检负责人、工程部门负责人。担任公路工程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岗位经验累计时间、主管公路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时间统计至月，计算时尾数如不少于 15 天的按1个月计，不足15 天部分不计。岗位工作经历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个人业绩”的“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若同一时间段同时担任了两个或以上符合上述岗位要求的岗位，重叠时间段部分只计算一次时间，不重复计算岗位月数。
4、路桥相关专业职称包括路桥相关专业包括交通行业、市政行业及铁路行业中相关的公路、桥梁、公路与桥梁、交通土建、市政道路、市政桥梁、市政道路与桥梁、市政隧道、铁路桥梁、铁路隧道、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道桥工程、路桥工程、交通工程、隧道工程、市政路桥施工、土木工程等专业。

5、本招标文件中所有“类似工程”均指一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施工项目。

附录6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计划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且同时具有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或交通运输部（原交通部）颁发的甲造价人员证书，主管类似工程公路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不少于36个月（以工作岗位累计时间为准）。

	试验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且同时持有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局（原交通运输部基本建设质量监督总站）颁发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资格证书或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颁发的公路水运试验检测师资格证书，主管类似工程公路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不少于36个月（以工作岗位累计时间为准）。

	安全负责人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主管类似工程公路工程技术工作岗位验累计不少于36个月（以工作岗位累计时间为准）。

	道路工程师
	1
	路桥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主管类似工程公路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不少于36个月（以工作岗位累计时间为准）。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
	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主管类似工程安全员工作岗位经验累计不少于36个月（以工作岗位累计时间为准）。


注：1、投标人中标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按照交通部《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7 年第25 号）的要求执行。

2、路桥相关专业职称包括路桥相关专业包括交通行业、市政行业及铁路行业中相关的公路、桥梁、公路与桥梁、交通土建、市政道路、市政桥梁、市政道路与桥梁、市政隧道、铁路桥梁、铁路隧道、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道桥工程、路桥工程、交通工程、隧道工程、市政路桥施工、土木工程等专业。

3、拟委任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如有）中相关人员应附身份证、职称资格证书以及资格审查条件所要求的其他相关证书的复印件，以及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出具的社保缴费证明或其他能够证明其参加社保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社保时段为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日前半年时间内连续不少于三个月）。

4、主管公路工程技术工作指：担任过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项目总工、项目副总工、质检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工程部门负责人。计划工程师、试验工程师、安全负责人、道路工程师、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同时附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人员信息中的网页截图复印件：①拟投入人员在汇总表的网页屏幕截图或打印资料；②人员信息明细表中各栏目的网页屏幕截图或打印资料。

5、岗位经验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人员信息中的网页截图“个人业绩”相对应工作岗位时间为准，岗位经验累计时间、主管类似工程技术工作岗位经验累计时间统计至月，计算时尾数如不少于 15 天的按 1 个月计，不足 15 天部分不计。
附录7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设备最低要求）

（本项目不作要求）
	设备名称
	规格、功率及容量
	单位
	最低数量要求

	
	
	
	

	
	
	
	

	本项目不作要求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正文详见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年版)》。
